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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会展业产业性质、服务机理、业态特色的探讨 

陈泽炎 

【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把当今我国会展业的产业性质定位为“朝阳产业”比较合适；其服务机理主要是“平台功效”；其业态特色是“普适”、“泛联”、

“兼容”、“多态”。 

【关键词】 

产业；性质；服务；机理；业态；特色 

随着会展业的发展，会展研究正在逐步深入。本文就是关于会展业产业性质、服务机理、业态特色的探讨。 

一、关于会展业的产业性质 

1.问题的提出 

2001年国家统计局在《国民经济分类代码》（国家标准GB/T 4754—2002）中确定“会议及展览服务业”的代码编号为L7491。此编号说

明，“会展及服务业”（即会展业）是属于我国国民经济中的“L”门类（租赁和商务服务业）、“74”大类（商务服务业）、“749”中类

（其他商务服务）、“7491”小类（会议及展览服务）。该文件还在“说明”栏内标注：会议及展览服务“指为商品流通、促销、展示、经贸

洽谈、民间交流、企业沟通、国际往来而举办的展览和会议等活动。” 

2004年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的通知》 （国统字[2004]24号 ）规定，文化及相关产业中包括“广告和会展文化服务

（行业代码L7491）”；并具体解释为：“大型活动文化商务服务：文艺晚会策划、组织活动，运动会策划、组织活动，大型庆典策划、组织

活动，艺术、模特大赛策划、组织活动，艺术节、电影节等策划、组织活动，展览、博览会策划、组织活动，民族、民俗活动策划、组织服

务，其他大型活动的文化商务服务。” 

2005年吴仪副总理在中国会展经济国际合作论坛（CEFCO）讲话中明确，展览业的发展方向是：产业化、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 

2006年在人大通过的《全国“十一五”发展规划》中，会展业的目标在“第四篇：加快发展服务业”、 “第十六章：拓展生产性服务业” 、

“第五节：规范发展商务服务业”里提出，即：“推动广告业发展，合理规划展馆布局，发展会展业。” 

2007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对会展业的是：“规范发展法律咨询、会计审计、工程咨询、认证认可、信用评估、广告会

展等商务服务业。” 

2011年在人大通过的《全国“十二五”发展规划》中，再次在“第四篇：营造环境推动服务业大发展”、“第十五章：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

业” 、“第四节：规范提升商务服务业” 里提出：“促进广告、会展业健康发展。” 

2011年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发展壮大出版发行、影视制

作、印刷、广告、演艺、娱乐、会展等传统文化产业，加快发展文化创意、数字出版、移动多媒体、动漫游戏等新兴文化产业。” 

2011年《商务部关于推进“十二五”时期会展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经过“十二五”时期的不懈努力，把会展业培育成我国现代服务业的

战略先导性产业。 

以上文件中涉及会展业归属的提法有：服务业、商务服务业、文化及相关产业（文化商务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传统文化产业、现代服务

业的战略先导性产业。此外，在一些省区、城市的《会展业发展规划》或《会展业发展意见》等文件中，还出现把会展业称之为“支柱产

业”、“新兴产业”的提法。 

与此相关的其他提法还有：《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国发【2009】41号）指出的：“旅游业是战略性产业，资源消耗低，带

动系数大，就业机会多，综合效益好。要把旅游业培育成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的：“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

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本文认为，上述各种关于会展业的提法虽然都有一定道理。但还不能概括会展业的全部产业性质。此外，尽管会展业与旅游业密切相关，也属

于文化及相关产业，但是对于旅游业和文化产业的提法也无法直接转为对于会展业的提法。为此，关于会展业的产业定位和相关提法仍是需要

展开进一步讨论的。 

2.相关的辨析 

（1）服务业：按照国际通行的产业分类办法，那些以提供非实物产品为主的行业即是服务业。在我国，服务业也称为“第三产业”，范围包

括除了第一产业（农、林、牧、渔业）、第二产业（工业、建筑业）以外的其他所有行业。为了与国际通行的产业分类接轨，现在我国也将第

三产业改称为服务业。显然，会展业是属于服务业的范围。但是仅有这样的归属似乎显得过于宽泛。 

（2）生产性服务业：一般来说，服务对象为企业的服务业可称之为生产性服务业。研究认为，在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过程中，原来作为制

造和生产过程中的一些辅助性、服务型工作（譬如：科研开发、技术支持、流程配套、物流提供、设备维修、营销推广、销售服务等）可以被

分离出来单独设立专门的服务部门而称之为“生产性服务业”。还有的把生产性服务业称为是“2.5”产业（即介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间

的产业）。显然，当会展活动直接参与和介入企业的技术交流、营销推广等活动时，就是属于生产性服务业。但问题是会展活动的范围还不限

于此。 

（3）生活性服务业：服务对象是民众的服务业称之为生活性服务业。一些传统服务业类别多属于生活性服务业。由此，当举办直接面对民众

的展销会等活动时，会展活动就会有生活性服务业的表现。但同样的问题是，会展业仍不只限于此。 

（4）社会性服务业：本文认为，除了上述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以外，实际上还存在着一种服务于整个社会的工作和部门，并且在现

实生活中已经构成了属于现代服务业范畴的“业态”，即：社会性服务业。按照国家标准（GB/T 4754—2002）《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的规

定，其“S”门类即是“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而对应前一版国家标准（GB/T 4754—1994）《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中的是“O”门类，即

是“国家机关、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会展业和会展活动在一定情况下，确实也可以具有社会性服务业的性质和表现。譬如：政府主导型的

会议论坛和展览项目。 

（5）传统服务业：传统服务业是指长久以来就存在那些服务业形态。典型的传统服务业包括：普通餐饮、一般贸易、批发零售、集市展卖、



邮政业务、公共交通、理发洗浴、家政服务等。会展业存在的时间久远，展览就是从古代集市演变而来，故可以归为传统服务业。但是，随时

代的发展，会展业已经不是单纯的传统服务业了。 

（6）现代服务业：现代服务业是指在工业产品进入大规模消费阶段时，依托信息技术和现代化理念发展起来的新兴服务业以及部分改造后

“再现活力”的传统服务业；主要包括：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现代物流业、中介服务业、信息服务业、管理咨询业、科研和综合技术服务

业、会议展览、国际商务、旅游业、教育培训、医疗服务和社会服务等类别。所以，会展业可以归属到现代服务业。 

（7）商务服务业：会展业作为商务服务业是容易理解的。因为会展活动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促销。但问题是，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会展

活动已经远远突破了商务的范围。 

（8）文化及相关产业：按照我国国家统计局规定，文化及相关产业中包括“广告和会展文化服务”。所以，会展业属于文化产业仍是有依据

的。同样，在文化产业范围里的会展活动也只是全部会展活动的一部分。 

（9）战略性产业：系指对国民经济具有全局性、长远性、关键性、战略性意义的产业，诸如：粮食、交通、国防、金融等。显然，会展业还

达不到这样的高规格。 

（10）先导性产业：系指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并在国民经济中必须先行规划发展，以期引导其他产业朝向某一战略目标发展

的产业或产业群。显然，会展业也并不符合这样的定义。 

（11）支柱产业：一般对GDP贡献率超过5%的产业才可以称之为支柱产业。而会展业恐还难以达到这样高的贡献率。 

（12）新兴产业：系指代表未来科学技术和产业发展的新方向，体现当今世界知识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发展潮流，目前虽处于成长期、

但未来发展潜力巨大，对经济社会具有全局带动作用和重大引领作用的产业。看来，会展业并不具备这样条件。 

3．本文的观点 

（1）把会展业定位“朝阳产业”是合适的：根据上述概念辨析，会展业不适合归属“战略性产业”、“先导性产业”、“支柱产业”、“新

兴产业”等类别；而会展业又具有宽领域跨区界的类别特征；故本文的观点是，把当今时代的会展业产业性质定位为“朝阳产业”才是比较合

适的。 

“朝阳产业”是“夕阳产业”相对的，它表明产业正处于发展期、上升期。这种概括符合我国会展业的实际情况。 

（2）会展业具有宽领域跨区界的类别特征：会展业是从事会展活动策划、组织、运营、服务的业态总称。会展活动包括了会议、展览、节

庆、赛事、演艺、会奖等以人群聚集、相互交流为特征的各种活动形式。按照我国国民经济的分类，会展业先是归属于商务服务业的范围；其

后随着文化产业的兴起，也被列入文化创意产业的范围。此外，由于会展业还可以承担或完成政府部门所要求的一些工作，实际上也就具有了

一种社会性的服务功能。同时，会展活动发源久远，在新时代也异常活跃，故兼有传统与现代服务业性质。由此可知，会展业具有宽领域跨区

界的类别特征。这是会展业在发展过程中,随着新形势、新需求所出现的新变化、新进步；说明对会展业的认识也是一个与时俱进、不断深化的

过程。 

（3）会展业具有三个方面典型的功能作用：会展业的功能作用是多方面的。其中；“商务促进”、“文化宣教”、“政策工具”是最为典型

的三个方面。 

其一，会展业“商务促进”作用是会展业作为生产性服务业性质的主要体现和表征，并渗透于微观、中观、宏观的三个不同层面。 

微观层面的主要体现就是会展业作为“营销手段”。具体表现为企业参展时所追求的： 现场成交、收集信息、接触客户、品牌推广、寻求合

作、竞争手段等目标和目的。 

中观层面的主要表现是会展业的“信息引导”作用。譬如：会议活动中的：论文报告交流、与会学习进修、协调研究发展、会展互动配合、实

物展品演示、行业聚会活动等。 

宏观层面的主要表现是大形势“观察窗口”的功能。当前，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出口、投资、消费，分别对应着：“出口交

易会与出国展览会”、“投资洽谈会与专业展览会”、“产品订货会与商品展销会”。由此，主管部门和各界人士就可以通过这些不同类型的

展览会分别对相关方面的经济形势和发展态势进行观察、了解、分析、研判。这时展览会所谓“风向标”、“晴雨表”、“温度计”的功效就

非常明显。 

其二，会展业“文化传播”作用是会展业作为现代服务业性质的重要体现。《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要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

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为了完成这样的重要任务，就要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这就涉及到“会展”这种重要的传播手段。正

如上述《决定》所指出的，要发展现代传播体系。提高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辐射力和影响力，创新业务形态，发挥文化传播作用。 

文化类会展活动涉及到会展活动中的“展、会、节、赛、演”等多种类型。其典型和代表性的项目诸如：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

会、北京国际创意设计论坛、上海艺术节、三亚世界小姐大赛、中国三大男高音国际巡演等活动。 

此外，会展业“文化宣教”功效还更为直接地表现在那些对广大民众进行宣传以及有关教育培训等方面的展览项目上。前者诸如：科普知识

展、计划生育展、防灾减灾展、普法教育展等，后者诸如：国际教育展、中考高考咨询会、各种考试培训辅导班等。 

其三，会展业“政策工具”功效是会展业作为社会性服务业性质的体现。尤以政府主导型展会项目最为典型。在我国，政府主导型展会可有：

成就展示类的政府主导型展会、工作汇报类的政府主导型展会、专项推动类的政府主导型展会、城市名片类的政府主导型展会、产业扶持类的

政府主导型展会、对外使命类的政府主导型展会等类型 。显然，以上这些政府主导型展会项目都是政府意志和政府意图的体现，也说明会展

活动完全可以作为一种“政策工具”发挥其作用。 

二、关于会展业服务机理的探讨 

1.机理的概念：所谓机理就是事物通过怎样的手段、方式、原理、机制实现其相关的功能和作用。而会展业的服务机理就是会展业（会展活

动）是如何通过其自身的运作，体现其原理，实现其服务的。 

既有的会展经济教科书也曾提及了一些关于会展业、会展经济的原理性论述；提出了一些相关的理论支撑依据或者经济学观点。譬如：展会是

“信息场与栈”；展会的需求源于“信息不对称”；会展活动是“利益相关者博弈”等。但是，上述说法多是其他学科理论观点向会展业的

“套用”、“转用”、“挪用”，总会留有一些“生搬硬套”、“穿靴戴帽”、“牵强比附”的感觉。 

2.平台的功效：本文的研究认为，会展业的业态服务机理就是“平台功效”。所谓“平台”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资源”、“基础”、“手

段”、“方式”、“条件”、“环境”等概念；是可以在其上进行“融通”、“嫁接”、“延伸”、“发展”的一种具有积极性和能动性工

具。所以，会展业就是具有上述诸多功效性质的一种“平台”。前述会展业所具有的“商务促进”、“文化宣教”、“政策工具”等作用就是

会展业“平台功效”的具体的和有力的体现。对其做进一步的研究，则还可以看出，“平台”一般应当具有以下四个特征： 

一是，通用性：譬如，搭建的舞台是一种“平台”，在上面可以演出各种节目；平整的土地也是一种“平台”，在上面可以盖起各种建筑；飞

机、舰船、火箭还是一种“平台”，可以搭载不同的武器装备。同样，在会展这样的“平台”上，可以举办各种各样、各型各类的会展项目。 

二是，媒介性：可以认为会展活动和报刊、广播、电视、广告一样都是一种媒介。这就是“平台”的媒介性。会展活动本身不是目的，会展活

动所要宣传和表达的内容才是主要目的。所以，会展平台就成为了媒介，发挥出“联姻传媒”、“中间介质”的作用。 



三是，促进性：通过“平台”可以扩大影响范围、增加传播力度，这就是“平台”的促进性。譬如，会展活动的商务促进性就十分明显。像北

京、上海、广州的汽车展每届都能吸引几十万观众前往参观。而全国一年能够举办上百场汽车展。其借助展会进行市场促销的目的是十分明确

的。 

四是，带动性：借助会展好的“平台”的功效，不但直接带动所展示、所交流的相关产业、相关专业、相关领域，还可以通过人群的聚集和人

流的运动、人员的活动带动一大批相关的服务产业服务或部门。所谓“1：9”的拉动效应已经得到许多事例的验证。 

3.哲学的意义：为了继续深入探讨“平台功效”，本文提出关于其哲学意义的讨论。本文认为： 

其一，当“平台”作为“环境”和“条件”予以理解时，就构成了事物发展变化的“外部因素”（外因）。与其对应的则是事物发展变化的

“内部因素”（内因）。唯物辩证法的原理指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内因起决定作用。但是，

在内因已经具备时，外因则起到关键的作用”。所以，会展活动所搭建的平台就可以充当重要的“外因”变化条件，促进其他方面发展、变

化、进展、进步。 

其二，会展业所具有“媒介性”的特点，在哲学方面就符合“事物发展变化必定有‘中间介质（中介）’或‘媒体介质（媒介）’参与”的原

理。该原理指出：中介（媒介）就是事物普遍联系之网上的纽结或关节点，起着居间联系的作用。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就曾对“中介”（媒

介）作用做出过经典的论述。所以，会展活动可以作为一种具有“中介”性质的活动，为其他相关方面“牵线搭桥”、“居中联络”、“提供

服务”。 

三、关于会展业业态特色的探讨 

1.关于会展业拥有的服务业共性和特性：会展业属于服务业，无疑具有服务业的所有共性，即提供非实物形态的产品，只提供服务的过程和服

务的体验。同时，它也具有以下四个特性： 

一是，贯通性：兼有生产、生活、社会、传统、现代服务业性质； 

二是，关联性：涉及的行业相当广泛、经济的拉动作用相当强劲； 

三是，效益性：投入产出的效率较高，有经济社会等多方面效益； 

四是，显赫性：会展活动人流聚集、使命多重，能受到特别关注。 

正是由于会展业具有以上四点特性，会展业才能有“自身体量不算大，涉及方面却很广；虽然自古已有之，但是现在更红火”的表现。可以说

会展业真是一种“以小搏大”、“小中见大”的行业或产业。 

2.关于会展业上下游产业链的相关探讨：任何产业都会有自己的上下游和产业链。对于会展业上下游和产业链的形成与构建，应当说在会展业

界不存在任何问题。但是，对于业界以外的人士似乎并没有完全认同。疑问发生在某个会展企业谋求上市的过程中。其负责上市业务的证券公

司曾根据与制造企业的产业链比照，说：“在制造业里，卖方的一般就是上游，买方的一般则是下游。譬如，原材料企业就是制造企业的上游

（因为卖原料）。如此比照，展览会的组展企业对于参展企业来说似乎就是上游（因为卖摊位）；而布展搭建企业又是组展企业的上游（因为

卖设计）；而且展览场馆也就成为了组展企业的上游（因为卖场地）。”显然，这与会展业界认为“组展企业是龙头，位居最上游、是产业链

顶端”的观点不一致。 

本文认为，以上分歧正是生产性产业和服务性产业的区别所在。生产性产业的链条是按照生产加工的工序而形成的。而服务业是按照服务外包

的关系而形成的。服务外包所形成的买与卖的关系和生产性产业中的供与销的关系并不一致，甚至相反。由此，我们也可以进一步认识会展业

的业态特色了吧。 

3.关于会展业具有业态特色的相关探讨： 本文认为，根据以上的分析和论述，会展产业的业态特色还可以进一步展开为：“普适”、“泛

联”、“兼容”、“多态”这四个方面。 

“普适”是会展业几乎可以做到“所有的行业都可以办会展，所有的城市都可以办活动”，具有普遍适合的特色。 

“泛联”是指会展业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方面面广泛联系、广泛沟通、广泛络合的特色。 

“兼容”是指会展产业链条上的各种企业也可以分别隶属各自相关的行业，譬如：会展策划、组织的企业可以归为文化、咨询行业；会展场馆

企业可以归为不动产、物业管理行业；会展设计搭建企业可以归为创意和广告行业；展品运输可以归为货代物流行业；展具生产可以归为制造

行业；展览物品的提供可以归为租赁行业等。但是，它们又都在会展业的行业（产业）服务内被兼容包括进来了。 

“多态”是指会展业是多种形态的。譬如目前就包括了：会议、展览、活动（节庆、演艺、赛事等）、奖励旅游、文化创意等多个领域、多个

方面。 

以上关于会展业产业性质、服务机理、业态特色的探讨，是会展经济理论的基础性研究。本文抛砖引玉，还望各方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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